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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文艺院发〔2026〕27 号

关于探索“专业学位 + 职业证书”一体化

培养模式的指导意见

各校区管委会、二级学院和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国家及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、

推进书证融通、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的系列政策精神，推动学历

教育与职业能力认证深度衔接，强化学生职业素养与实践能力培

养，助力学生高质量就业，结合我校人才培养实际，现就探索“专

业学位+职业证书”一体化培养模式，提出如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为引领，立

足学校办学定位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，构建“学历教育+职业能

力”双轮驱动的培养体系，推动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、教学

过程与生产实践对接、毕业证书与职业能力证书对接，全面提升

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。

二、总体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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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覆盖全专业、全过程的“专业学位+职业证书”一体化

培养机制，明确职业能力证书与专业教学的衔接规则，引导学生

提升职业核心能力，实现学业提升、证书考取、就业竞争力增强

同步推进，打造特色化人才培养品牌。

三、培养建议

（一）制定“专业－职业能力证书清单”。各学院结合各专

业课程设置、微专业建设、专业教学资源等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、

职业技能等级目录及各部委/行业职业能力目录中选择出与专业

相关度高且国家认可的可促进就业实效的职业能力证书，制定

“专业－职业能力证书清单”。

（二）培养方式。在校学生，可结合自身职业规划与发展需

求报考相关职业能力证书。学生取得学校职业能力证书认定范围

内的职业能力证书后，依据学校第二课堂学分或创新创业实践认

定相关规定，每项证书可兑换课外实践学分（第二课堂、创新创

业实践学分等 2 分）或免修对应课程；学生需提交证书原件及复

印件至所在学院完成审核，学院汇总相关材料后统一报送教学部

复核，复核通过即可完成学分兑换/课程免修认证；同一学生取

得多项符合要求的职业能力证书的，可按照证书数量累计兑换第

二课堂学分，累计兑换不设上限。

四、职业能力证书认定范围

（一）国家职业资格证。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

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，现行有效），共计 72 项，分为两

大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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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（59 项）

准入类（33 项，必备上岗）：教师资格、法律职业资格、

注册会计师、注册建筑师、医师资格、护士执业资格、建造师、

消防工程师、执业药师、造价工程师、监理工程师、法律职业资

格、注册城乡规划师、注册测绘师、注册核安全工程师等。

水平评价类（26 项，能力证明）：会计专业技术资格、经

济专业技术资格、审计专业技术资格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、翻译

专业资格、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、银行业专业人员职

业资格、证券期货基金业从业人员资格、资产评估师、税务师等。

2.技能人员职业资格（13 项）

消防设施操作员、焊工、家畜繁殖员、健身和娱乐场所服务

人员、轨道交通运输服务人员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、

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等。

（二）技能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经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备案的评价机构认定，可在技能人才评价全国联网查询系统

（OSTA）查验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（以《国家职业分类大典》

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为依据）

（三）其他类型职业能力证书

1.行业主管部门（文化和旅游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

国家卫生健康委等）核发的相应职业证书；

2.境外权威职业能力证书（经国内主管部门备案等效认可）。

（四）不予认定范围

1.各类培训结业证、学习证明、荣誉证书、参赛证书（技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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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赛证书除外）；

2.未纳入国家目录、无官方主管部门备案的民间/商业机构

证书；

3.与专业培养目标无关、低含金量、无就业价值的证书。

五、组织实施与保障

各学院负责政策解读、报考指导与学业规划引导，确保学生

全面知晓并落实相关要求。

职业教育学院按照“规范申报、公开透明、自愿参训、全程

留痕、廉洁高效”的原则对校内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实行统一管理；

校内职业能力证书培训收费标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，由

财务与资产管理部统一收费，按《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社会服务创

收管理与激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川文艺院发〔2025〕122 号）等

管理规定规范使用，保障“专业学位+职业证书”一体化培养有

序开展；教学部负责职业能力证书最终认定、学分兑换审核及政

策解释，统筹推进一体化培养落地；校内其他部门协同将职业资

格标准融入课程教学，为学生取证提供教学支持。

附件：职业能力证书清单（部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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